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研究生专业实践保密安全承诺书

1.本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学校有关研究生培养管理规定，自觉遵

守实践单位的规章制度，主动接受校内外导师的指导，认真完成专业实践任

务计划，定期向导师汇报专业实践进度。

2.主动参加保密及安全教育，系统学习相关知识，强化保密及安全防范

意识，提升自我保护及风险规避的能力。保守实践单位的商业和技术秘密，

不做有损学校声誉、危害集体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。

3.按预定的区域、任务与时间开展专业实践，主动与校内导师联系，通

报实践进展、安全状况。若遇实践计划调整，须提前向校内导师报备。

4.实践期间确需因私外出，须提前向校外指导教师、实践单位负责人等

履行书面请假手续，说明外出事由、目的地、往返时间及联系方式，经批准

后方可外出。

5.严禁未经申请、备案擅自开展专业实践或变更实践地点，若因此发生

事故，责任由本人全权承担。

6.专业实践期间如发生突发情况、发现安全隐患，或本人身体健康、实

践环境等方面出现异常情况，本人应第一时间向实践单位指导人员、校内导

师和所在培养单位报告。

7.由于与专业实践无关的个人行为导致事故的，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

社会公共行为准则、实践单位规章制度等，由研究生本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
本人已仔细阅读并理解以上条款，承诺遵守相关规定，接受学校及实践

单位的监督。若违反承诺，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并接受学校及有关单位依规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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